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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委員就財政健全小組之成立及運作規劃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「財政健全小組」將延續過去「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」及「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」之基礎

，聚焦在資產、負債、收入、支出等重點議題，先就相關現況予以整理釐清，進而探討實際

可行管理方法及相關配套，在降低對產業與經濟發展衝擊之前提下，研擬如何加快改革速度

並循序漸進落實執行，以符合社會大眾對改革成效之期待，並達到「財政穩健、量能課稅、

促進就業」目標。 

二、財政部業於 101 年 3 月 28 日召開財政健全小組第 1 次會議，決定財政改革及稅制改革六大優

先議題，其中稅制改革議題依序為「資本利得稅」、「綜合所得稅」、「能源稅／貨物稅」

；財政改革議題依序為「管理國家債務」、「檢討地方財政與對策」、「開發國有資產」。

自 4 月起將進入分組討論程序，並與各縣市政府合辦座談會，廣邀產業界、民意代表及各地

專家學者專家參加討論，凝聚社會共識，最後再由財政部研擬並訂定政策，送本院核定，如

需修法，再行送請 貴院審議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經濟部應針對油電價計算公式提供適

當說明，考量民生與工業用電不同需求調漲，並應提前規劃能

源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1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67） 

徐委員就經濟部應針對油電價計算公式提供適當說明，考量民生與工業用電不同需求調漲，

並應提前規劃能源政策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浮動油價調整機制公開透明：中油公司汽、柴油價格依據浮動油價機制調整，公司網站清楚揭

露油價公式所使用的各項數據，包括指標原油（7D3B）週均價、匯率、調幅、調整金額等，

各次調價均在主管機關之監督下執行，符合公開透明原則。 

二、中油公司自 99 年 12 月起實施減半調漲措施至 101 年 3 月底止，期間國際油價上漲 43%，國

內 92 無鉛汽油與柴油稅前價僅分別調漲 8%及 11%，使國內油氣產品售價低於成本，致 100

年累計稅後虧損高達 361 億元，101 年 1 至 2 月虧損 125 億元。 

三、油價合理化之必要性：我國能源供給 99%以上依賴進口，目前國內油氣價格因長期實施減半

調漲致售價低於成本，除不利節能減碳，更不符使用者付費之公平正義原則，並導致中油公

司虧損難以經營，經濟部已在「合理價格、節能減碳、照顧民生」之原則下，合理反映國內

油（氣）價格。 

四、現行電價調整作業流程係由台電公司擬訂電價調整方案陳報經濟部，由經濟部能源局審查後，

召開「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會」檢討及作成建議，再簽報經濟部核定，並由台電公司公告

後實施。電價調整將考量民生基本生活用電不調整或減緩調整、用電愈高者調幅愈高及住宅

用電調幅較工業用電調幅小等相關配套措施，提出兼籌並顧的最佳方案。 

五、台電、中油公司人事成本占「營業總支出」比例分別為 6.04%、2.13%，虧損主因並非人事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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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，而燃料成本占總成本比重分別高達 70%及 80%。國際燃料價格上漲對兩公司之盈虧程度

影響極大。此外，經濟部將立即成立「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」，成員包括相關部會

、專家學者、消費者與企業代表，針對長期結構性問題，包括人事制度，採購制度、購電方

式、經營效率及民營化進程等議題進行檢討並積極處理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近日不肖業者販售工業用硫酸銅做為

飼料添加物，農委會作為飼料管理法明定之中央主管機關，於

法令解釋與課責卻頗有失當之處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2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70） 

翁委員就近日不肖業者販售工業用硫酸銅做為飼料添加物，農委會作為飼料管理法明定之中

央主管機關，於法令解釋與課責卻頗有失當之處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飼料管理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「製造、加工、分裝飼料或飼料添加物，應將其類別、品目

、商品名稱、成分、理化性質、檢驗方法、適用對象、使用方法等有關資料或證件，連同樣

品、檢驗費，向中央或所在地直轄市主管機關申請檢驗登記，經檢驗合格通知繳納證書費並

發給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後，始得製造、加工、分裝。」，且飼料用礦物質屬同法

第 3 條第 2 項公告「飼料詳細品目」所定補助飼料，須辦理飼料登記證後始得製造，故製造

礦物質補助飼料供應國內飼料製造業者使用者，自須依前開規定經檢驗合格取得飼料製造登

記證。 

二、本案偉赫有限公司將未辦理飼料製造登記證之硫酸銅販售飼料廠，經台北市政府將該公司依違

反飼料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款「未取得製造或輸入登記證者」及第 27 條「販賣、輸出或意圖

販賣而陳列或貯藏第二十條第一款、第二款或第三款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者，處六個月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」規定，函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。 

三、另查中美嘉吉台中廠及其他 3 家飼料廠為該產品之使用者，而非製造者，查飼料管理法僅第

29 條「……使用第二十條第一款、第四款、第五款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者，處六千元以上二

萬元以下罰鍰。」對使用者有處分依據，其餘各條並未就使用第 22 條第 2 款所定「未取得製

造或輸入登記證者」定有相關罰則；故中美嘉吉台中廠所抽驗購入之硫酸銅經檢驗結果，以

違反本會 87 年 11 月 30 日依據飼料管理法第 4 條規定，公告之補助飼料重金屬含量標準，由

台中市政府依前開第 29 條規定處新台幣 18,000 元罰鍰應合宜適法，至其他 3 家除依該法第

23 條第 1 項「查獲涉嫌第二十條各款情形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，須經抽樣鑑定者，應先予封

存，由廠商或使用戶出具切結保管。」所為物件保存處理外，尚無其他處分依據，亦無同法

第 25 條第 1 款或第 26 條之適用。 

四、本案本會將就該法進行檢討修正，以有效追究違法廠商不當使用不符規定飼料原料之責任，確

保飼料品質及衛生安全。 


